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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B_E5_8F_A3_E5_c27_32765.htm 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

申请代理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进口商

品安全质量许可申请代理机构的管理，规范代理行为，维护

代理机构和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

制度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

申请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是指接受进口商品国外

厂商或其代理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

代理办理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的申请或者申购安全认证标

志等相关事宜的中外企业。 第三条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局）对代理机构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第四条 代理机构须向国家检验检疫局申请注册登记，取得国

家检验检疫局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后，方可从事与进口

安全质量许可相关的代理业务（以下简称代理业务）。 第五

条 取得《注册登记证书》的代理机构，应向经国家检验检疫

局指定的负责进口安全质量许可制度受理和审查工作的认证

机构（以下简称指定认证机构）提出代理业务申请，并接受

其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代理机构应当遵守《商检法》及

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所办理业务的真实性

和合法性负责，并对其代理业务人员的相关行为承担法律责

任。 第二章 代理机构的资格审定和注册登记 第七条 代理机

构申请注册登记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境内机构应具有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境外机构应

具有相应管理机构的登记注册证明； （二）有2名以上经指

定认证机构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代理业务人员； （三）国家检

验检疫局认为需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代理机构申办注册

登记时应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

盖印章的代理机构注册登记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 （三

）企业的章程（中文）； （四）从事代理业务人员的培训合

格证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